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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第 13 屆第 200 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29 日上午 9 時 30 分 

地點：本院傳賢樓 10 樓會議室 

出席者：黃榮村  周弘憲  周蓮香  姚立德  伊萬•納威    

        何怡澄  吳新興  王秀紅  陳錦生  陳慈陽  楊雅惠 

        劉孟奇  施能傑  

列席者：劉建忻  周秋玲  鄭中平  劉約蘭  張秋元  陳佳慧   

        許秀春 

出席者
請 假：郝培芝休假 

列席者
請 假：王  玉病假 

主 席：黃榮村 

秘書長：劉建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 錄：朱琇瑜 

壹、頒發獎章 

本院人事室案陳有關頒發本院第 13 屆副院長、考試委員、秘

書長獎章一案，報請查照。 

  院長講話：今天是本院第 13 屆第 200 次會議，也是本屆最後一

次院會。回想 4 年前，蔡前總統在本屆就任前給了我們一項

重要的期許，就是期望本院能轉型為稱職的國家人力資源部

門。4 年來，感謝各位與院部會同仁齊心推動本院各項人事

革新業務，提升制度彈性以滿足用人機關實務需求，全力協

助施政部門選才、育才、用才及留才。我們積極推動各項工

作，就是為了扮演好稱職的政府人力資源部門的角色。本人

在此代表考試院對於周副院長、各位考試委員、劉秘書長的

辛勞與貢獻，表達誠摯的感謝。 

        為表彰周副院長、各位考試委員及劉秘書長在任內對於

健全我國文官制度的努力與貢獻，本院依據「獎章條例」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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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考試院考銓獎章頒給辦法」等規定，分別頒發一等功績獎

章及一等考銓獎章。此外，楊委員雅惠卸任後，其公務年資

達 17 年多，周委員蓮香卸任後，其公務年資已逾 40 年，併

同於今日頒給楊委員三等服務獎章及周委員特等服務獎章。

（註：其餘人員因過去已獲頒或將回公立學校任職，或將續

任公職，爰本次未請領服務獎章。） 

        本屆任內共同完成了多項人事法令的修正，以及創新人

事業務。為因應資訊、數位時代的變革，我們推動本院及部

會組織改造，調整相關業務功能，讓我們的職能更貼近當前

環境需求；精進國家考試制度，研訂法律專業人員資格及任

用條例草案、檢討政府組織編制與公務人力調整，健全人事

法制，檢討修正公務員服務法、公務人員任用法、公務人員

陞遷法、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、公務人員保障法等重大

法案；配合國家整體年金制度改革政策，為 112 年 7 月 1 日

以後初任公務人員建立個人專戶制退撫制度等。本屆任期雖

然從過去的 6 年縮短為 4 年，然而我們團隊展現出了相當高

的績效，正如同本人過去所強調，一定要「用4年的時間做6

年的事」。 

        此外，數位轉型是本屆任內重大施政項目，推動數位轉

型、數位治理，落實以循證式研究及決策等，讓數位治理的

核心素養深入考試院 DNA；推動國家考試電腦化、整合公務

人力資料、國家考試及格證書數位化、資料開放共享、培訓

公務人力數位素養等，為未來持續推廣打下深厚基礎。 

        以上洋洋灑灑的成績單都展現了本屆積極推動文官制度

改革的用心，施政績效有目共睹。凡此，都是各位受獎人積

極任事，共同努力的成果。本人在此再次感謝周副院長、各

位考試委員及劉秘書長。 

        本屆任期將於 8 月 31 日屆滿，下屆到任前的人事空窗期

仍需維持院務運作，日前經向賴總統報告，為使本院於看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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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間的院務得以維持運行，爰參照監察院第3屆卸任後至第4

屆就職前期間（94年 2月至 97年 7月）由第 3屆秘書長留任

看守的前例，本院秘書長劉建忻暫不隨本人請辭，留任至第

14 屆就職為止，在看守期間於法定職權範圍內，綜理本院事

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職員。本院未來仍有許多挑戰等待來者

接棒投入，也期盼第 14 屆各項提名人事作業能夠儘速到位，

引領考試院繼續向前。 

  決定：洽悉。 

貳、報告事項 

一、宣讀本屆第 199 次會議紀錄。 

  決定：確定。 

二、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 

（一）第 198 次會議，周召集人弘憲提：審查銓敘部議復衛生

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編制表，建請同意核備一案報

告，經決議：「1.照審查會決議通過。2.會議紀錄同時

確定。」紀錄在卷。業於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9 日函復

行政院及銓敘部。 

      決定：洽悉。 

（二）第 198 次會議，周召集人弘憲提：審查銓敘部議復農業

部各區農業改良場、茶及飲料作物改良場、種苗改良繁

殖場之組織準則(規程)暨編制表，建請同意核備一案報

告，經決議：「1.照審查會決議通過。2.會議紀錄同時

確定。」紀錄在卷。業於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9 日函復

行政院及銓敘部。 

      決定：洽悉。 

（三）第 198 次會議，銓敘部函陳「警察官職務等階表甲、中

央警察、消防、海洋委員會及海岸巡防機關學校職務等

階表之二十一海洋委員會海巡署」修正草案一案，經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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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：「1.照部擬意見通過。2.會議紀錄同時確定。」紀

錄在卷。業於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22 日發布及函送立法

院，並函復銓敘部。 

      決定：洽悉。 

（四）第 198 次會議，銓敘部函陳撤回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

案等法案一案，經決議：「1.照部擬意見通過。2.會議

紀錄同時確定。」紀錄在卷。業於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

19 日函復銓敘部。 

      決定：洽悉。 

（五）第 198 次會議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議復行政院

函送「交通事業人員佐級晉升員級及士級晉升佐級資位

訓練辦法」第 10 條修正草案，請本院同意會銜發布一

案，經決議：「照會研議意見通過，同意會銜。」紀錄

在卷。業於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22 日函復行政院及保訓

會。 

      決定：洽悉。 

三、書面報告 

（一）考選部函以 113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試擬增

額錄取 1 名一案，報請查照。 

    決定：准予增額。 

（二）考選部函請增列 113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需用

名額 11 人一案，報請查照。 

    決定：准予增列。 

四、臨時報告 

    院長報告：有關媒體報導對考試院第 14 屆未能如期就任，考

試院將採行權宜措施之相關意見。 

    劉秘書長建忻補充報告：補充說明相關報導(略)。 

    決定：洽悉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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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討論事項 

一、本院保訓綜規處案陳考試院會議規則第 5 條之 1 修正草案

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一案，請討論。 

  決議：1.照案修正通過(刪除第 40 條第 2 項規定)，並授權本

院保訓綜規處調整條文對照表說明欄文字。 

        2.會議紀錄同時確定。 

二、本院秘書處案陳「考試院公文蓋用印信及簽署注意事項」

草案一案，請討論。 

  決議：1.照案通過。 

        2.會議紀錄同時確定。 

三、本院人事室案陳考試院分層負責實施要點第三點修正草案

一案，請討論。 

  決議：1.照案通過。 

        2.會議紀錄同時確定。 

肆、臨時動議 

一、銓敘部函陳內政部檢送警察人員人事條例施行細則第 17 條

條文修正草案，請部辦理會銜發布事宜一案，請討論。 

  決議：1.照部擬及本院銓敘處意見通過。 

        2.會議紀錄同時確定。 

二、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：113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

考試暨普通考試第 7次增聘口試委員 76 名名單一案，請討

論。 

  決議：照名單通過。 

三、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：113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

官考試、113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增

聘閱卷委員 51 名名單一案，請討論。 

  決議：照名單通過。 

四、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：113年國防法務官考試第2次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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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閱卷委員 1 名名單一案，請討論。 

  決議：照名單通過。 

五、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：113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

人員及離島地區公務人員考試第 2 次增聘命題兼閱卷委員

73 名名單一案，請討論。 

  決議：照名單通過。 

六、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：114 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典試

委員 21 名名單一案，請討論。 

  決議：照名單通過。 

七、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：114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

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藥師考試分階段考試、醫

事檢驗師、醫事放射師、物理治療師考試典試委員 22名名

單一案，請討論。 

  決議：照名單通過。 

八、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：114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

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、護理師、社會工作師考試典試委員

、增聘閱卷委員 22 名名單一案，請討論。 

  決議：照名單通過。 

伍、其他報告事項 

宣讀本次會議紀錄。 

  決定：確定。 

散會：上午 11 時 22 分 

        主  席   黃  榮  村 

 


